
汽车座椅及头枕CQC认证(013004类别)要求

产品名称 汽车座椅及头枕CQC认证(013004类别)要求

公司名称 深圳市商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马安堂社区布龙路227号
格泰隆工业园A栋厂房一层110号

联系电话  13635147966

产品详情

汽车座椅及头枕CQC认证新要求：

      汽车座椅及头枕产品认证依据标准GB15083-2019《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
验方法》（下称“新版标准”）已于2019年10月14日发布，并将于2020年07月01日起正式实施，替代相应
的旧版标准GB15083-2006。

现将执行新版标准的有关要求明确如下：

一、 自2020年7月1日起，新申请认证的汽车座椅及头枕产品须按照新版标准要求进行认证。

 

二、 对于2020年7月1日前已按旧版标准取得证书的座椅及头枕产品，企业须在2021 年7月1日前进行标准
更新换版或转为已停产车型售后维修备件。逾期未完成转换的CQC将予以暂停，超过暂停期3个月仍未
完成转换工作的，将撤销相关认证证书。

a. 对按旧版标准获证的产品，须按GB15083-2019第5.3条（总成动态试验）要求补做座椅固定装置、调节
装置、锁止装置和移位装置的强度试验；

b. 若已获证产品是依据GB15083-2006第5.3.1条（总成动态试验）要求进行的检测，可免做上述差异试验
直接换版；

c. 若已获证产品，在整车CCC认证时已随整车一起按照GB11551-2014（正碰）（包括按GB/T 20913-2007
（40%偏置碰）的情况）进行试验并且满足要求，也可免做上述差异试验。但认证委托人应补充提供当
时的试验报告（复印件）, 试验报告中的座椅型号须与证书一致；型号不一致的或无法提供试验报告的，
须提供所配套整车厂关于GB11551-2014（或GB/T 20913-2007）试验时座椅配置的声明。



三、 送样时，座椅产品的认证委托人原则上应提供与座椅相连的车辆车体（包括连接、固定等机械、电
气附加装置）；若企业不能提供车辆车体，可采用等效试验方法（第5.9条），但制造商应提供该方法等
效性的证明文件，实验室须对该证明文件进行确认并作为原始记录保存，同时应在型式试验报告中按照I
SO/IEC 17025的规定注明。

四、
GB15083-2019第4.11条款的试验项目不作为座椅产品认证的检测项目，相应项目在整车CCC认证时进行。

五、 对于2020年7月1日前已经出厂、投放市场并且已经不再生产的获证产品，无需进行证书转换。

六、 各实验室应尽快向市场监管总局认证司和我中心上报新版标准检测能力更新的情况，并及时将通过
新版标准实验室资质认定和认可的情况上报备案。

自公告之日起，企业可以按照新标准要求通过CQC网站提交认证申请，具体事宜请与商通检测工程师联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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